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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人 力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假 日 的 補 假 安 排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就 修 訂 《 僱 傭 條 例 》 （ 第 57 章 ） 以 更 改 農 曆 年 假

及 中 秋 節 翌 日 適 逢 星 期 日 的 補 假 安 排 ， 徵 詢 議 員 的 意 見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根 據《 僱 傭 條 例 》，所 有 僱 員，不 論 服 務 年 資 長 短，均 可

在 條 例 訂 明 的 法 定 假 日 放 取 假 期 。 然 而 ， 由 於 不 同 行 業 、 不 同 機

構 、 不 同 職 位 的 情 況 及 需 要 各 異 ， 《 僱 傭 條 例 》 為 此 提 供 了 較 為

彈 性 的 安 排 ， 容 許 那 些 無 法 讓 僱 員 在 法 定 假 日 「 正 日 」 放 假 的 僱

主 ， 可 在 預 先 通 知 僱 員 的 情 況 下 ， 安 排 他 們 在 一 定 期 限 內 放 取 另

定 假 日 1。  
 
3. 在 1983年 以 前，如 法 定 假 日 適 逢 僱 員 的 休 息 日，均 一 律 以

假 期 的 翌 日 作 為 補 假 。 後 來 ， 當 局 對 假 期 的 安 排 進 行 了 諮 詢 及 檢

討 。 經 考 慮 社 會 各 界 的 意 見 後 ， 修 訂 了 《 僱 傭 條 例 》 ， 當 農 曆 年

初 一 至 年 初 三 的 任 何 一 天 適 逢 星 期 日 時 ， 以 農 曆 年 初 一 的 前 一 天

（ 即 農 曆 年 除 夕 ） 作 為 補 假 ； 當 中 秋 節 翌 日 適 逢 星 期 日 時 ， 則 以

中 秋 節 當 天 （ 即 星 期 六 ） 為 補 假 。 有 關 修 訂 的 目 的 ， 是 方 便 僱 員

按 華 人 傳 統 為 家 庭 團 聚 過 節 作 準 備 。 上 述 修 訂 自 1983年 起 生 效 。

自 此，有 關 農 曆 新 年 及 中 秋 節 假 期 在《 僱 傭 條 例 》下 的 補 假 安 排 ，

便 與 其 他 法 定 假 日 有 所 不 同 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 據 《 僱 傭 條 例 》， 如 僱 主 要 求 僱 員 在 法 定 假 日 工 作 ， 須 在 該 法 定 假 日 前 後 60

天 期 間 內 另 選 一 日（ 該 日 並 非 法 定 假 日 或 代 替 假 日 ）作 為 另 定 假 日 ， 以 代 替 在

法 定 假 日 給 予 僱 員 假 日，惟 僱 主 須 口 頭 或 書 面 通 知 僱 員，或 在 僱 傭 地 點 顯 眼 處

張 貼 有 關 他 將 會 給 予 該 另 定 假 日 的 通 知。如 另 定 假 日 是 在 法 定 假 日 前 60 天 內，

僱 主 須 於 另 定 假 日 最 少 48 小 時 前 作 出 通 知；如 另 定 假 日 是 在 法 定 假 日 後 60 天

內 ， 則 僱 主 須 於 法 定 假 日 最 少 48 小 時 前 作 出 通 知 。 另 外 ， 如 僱 主 僱 員 雙 方 同

意，僱 主 可 在 法 定 假 日 或 另 定 假 日 的 30 天 前 後 的 期 間 內 安 排 代 替 假 日 給 僱 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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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討  
 
4. 隨 著 近 年 香 港 社 會 情 況 及 經 濟 結 構 的 變 化，本 港 僱 員 的 工

作 天 模 式 亦 有 所 轉 變 。 在 過 去 十 年 ， 每 週 工 作 五 天 或 以 下 的 非 政

府 部 門 僱 員 人 數 逐 漸 增 加，由 2001 年 的 48 萬 人 增 至 2008 年 的 近

85 萬 人 2。現 時 不 少 僱 員 於 星 期 六 及 星 期 日 均 不 用 上 班；另 外，亦

有 不 少 公 營 及 私 營 機 構 的 僱 主 在 農 曆 年 除 夕 及 中 秋 節 當 天 讓 僱 員

提 早 下 班 。 在 這 些 情 況 下 ， 部 分 社 會 人 士 關 注 《 僱 傭 條 例 》 就 農

曆 新 年 及 中 秋 節 假 期 訂 定 的 提 前 補 假 安 排 ， 是 否 仍 適 合 現 時 的 實

際 環 境 ， 並 要 求 政 府 檢 討 有 關 安 排 。  
 
5. 政 府 一 向 因 應 香 港 社 會 的 轉 變 和 經 濟 的 發 展，不 時 檢 討 勞

工 法 例 ， 以 確 保 這 些 法 例 賦 予 僱 員 的 保 障 ， 在 僱 主 能 力 可 負 擔 之

情 況 下 ， 與 時 並 進 。 在 考 慮 是 否 需 要 更 改 法 例 時 ， 我 們 必 須 在 僱

員 與 僱 主 的 利 益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 
 
 
建 議  
 
6. 考 慮 到 本 港 僱 員 工 作 天 模 式 近 年 的 發 展 和 市 民 的 意 見，我

們 建 議 如 農 曆 年 初 一 、 年 初 二 或 年 初 三 的 任 何 一 天 適 逢 星 期 日 ，

便 以 農 曆 年 初 四 為 補 假 。 同 樣 地 ， 如 中 秋 節 翌 日 為 星 期 日 時 ， 則

以 中 秋 節 翌 日 之 後 的 第 一 日 （ 即 農 曆 八 月 十 七 日 ） 作 為 補 假 。 根

據 這 個 建 議 ， 農 曆 年 假 期 及 中 秋 節 翌 日 適 逢 星 期 日 時 的 補 假 安

排，將 回 復 至 1983 年 前 以 節 日 之 後 的 日 子 作 為 補 假 的 模 式，並 與

其 他 法 定 假 日 適 逢 僱 員 的 休 息 日 時 ， 於 翌 日 補 假 的 安 排 一 致 。  
 
7. 下 次 農 曆 年 初 一 適 逢 星 期 日 的 情 況 會 在 2013 年 2 月 出

現 。 如 上 述 建 議 獲 議 員 支 持 ， 我 們 計 劃 於 下 一 立 法 年 度 向 立 法 會

提 交 條 例 草 案 ， 以 便 趕 及 在 2012 年 首 季 完 成 有 關 修 訂 。 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資 料 來 源 ︰ 政 府 統 計 處 2002 年 12 月 30 日 出 版 的 「 從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搜 集

所 得 的 社 會 資 料 ︰ 專 題 報 告 書 － 第 三 十 二 號 報 告 書 」及 於 2009 年 3 月 10 日 出

版 的「 從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搜 集 所 得 的 社 會 資 料 ︰ 專 題 報 告 書 － 第 五 十 號 報 告

書 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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勞 工 顧 問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 
 
8. 於 2011 年 1 月 24 日 的 勞 工 顧 問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委 員 一 致

同 意 上 文 第 6 及 7 段 的 建 議 。 此 外 ， 會 上 有 部 分 委 員 建 議 ， 若 法

定 假 期 或 公 眾 假 期 與 星 期 六 重 疊 ， 僱 員 也 應 獲 得 補 假 。 但 另 一 方

面 ， 亦 有 意 見 認 為 ， 由 於 現 時 仍 有 很 多 機 構 需 在 周 六 辦 公 ， 亦 有

眾 多 僱 員 需 在 周 六 工 作 ， 實 不 應 低 估 如 此 安 排 對 營 商 運 作 及 成 本

的 影 響 ， 並 且 在 未 有 全 面 評 估 其 影 響 前 ， 不 宜 考 慮 有 關 建 議 。  
 
 
徵 詢 意 見  
 
9.  請 議 員 就 上 文 第 6 段 有 關 農 曆 年 假 期 及 中 秋 節 翌 日 適 逢 星

期 日 的 補 假 安 排 建 議 ， 提 供 意 見 。  
 
 
 
 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 
勞 工 處  
2011年 2月  
 




